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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3 月司法院公報行政裁判選輯 
 

 

※107 年度判字第 60 號 

1. 按否准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類型乃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

回，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

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特定內容行政處分之訴訟。 

2. 其訴訟目的在於取得其依法申請之行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而非在於撤銷否准處

分，故其訴之聲明通常除請求判命被告機關應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行政處分外，另附屬

聲明請求將訴願決定及否准處分均撤銷，但並不構成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之合併。 

3. 當原告所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具備訴訟成立要件，行政法院即應先實體審理課予義務訴訟

本案聲明有無理由，並以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於裁判時是否有效存在為斷。 

4. 倘課予義務訴訟無理由時，原告所主張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既不存在，即無從取得其依法

申請之行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行政法院應依行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2 款規定，

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其附屬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否准處分，應一併予以駁回。 

 


